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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中發電廠新建燃氣機組計畫 環評書件生態保育相關內容 

項目 115 年第 1 季辦理情形 

陸域生態 

1 施工完成之裸露面植栽以當地原生種灌

木、喬木等植物為限，如台灣欒樹、苦

楝等。 

於施工完成之裸露面將配合以當地原

生種灌木、喬木等植物進行植栽。 

2 臨主要廠區之防風林予以保留，移除雜

草雜木，增植當地原植生，以加速植被

恢復，並加強水土保持工作 

遵照本項減輕環境影響對策辦理，臨

主要廠區之防風林予以保留，移除雜

草雜木，增植當地原植生。 

3 施工期間工區設置圍籬，使用低噪音工

程機具，降低噪音擾動，避免對周邊環

境產生落塵及人為干擾。 

本工區依「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

施管理辦法」規定設置圍籬且採用低

噪音工程機具，以降低對環境產生落

塵及人為干擾 

4 規劃施工車輛行走於固定之運輸路線，

減少車輛進出與噪音振動而增加其干

擾。 

進廠之施工工程均規劃施工車輛行走

之固定運輸路線。 

5 整地階段禁止使用焚燒或除草劑等方式

移除地表植被。 

整地階段時均無使用焚燒或除草劑等

方式移除地表植被。 

6 港風開閉所預定地有台中發電廠種植的

景觀植栽，其中包含 2種紅皮書之瀕危

植物(EN)為羅漢松及菲島福木，以及 1

種易危植物(VU)為象牙柿，均為人為種

植做為景觀植栽用。未來將移植至港風

開閉所周邊空間做綠化植栽之用，或移

植至台中 發電廠東側土地或其他台灣電

力公司土地等合適地點，移植之植物將

列冊，並承諾移植 3年內存活 率達 100 

%，若存活率低於 100 %，將以 1:1.2 比

例當年度(最遲次年度)補植，樹木移補

植計畫以原 生植物為限，如黃槿、水黃

皮、欖仁、欖李、白水木、紅柴、小葉

桑或其他合適物種。 

既有喬木已於 114 年 5 月 23 日移植

完畢至台中發電廠東側土地。後續養

護已納入本工程合約規範內執行中且

有在相關記錄表記載有無外來入侵植

物進入該定植區，截至目前未發現有

外來入侵植物。環境監測結果分析

時，如發現異常狀況且有影響大肚溪

口野生動物保護區(大肚溪口野生動

物重要棲息環境)之虞，將主動通報

保護區主管機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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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115 年第 1 季辦理情形 

海域生態 

1 設計並維護陸地工程之水土保持及排水

設施，以減少暴雨將區內泥沙及泥水直

接沖刷入鄰近海域水體。 

 

已要求承包商依相關環保法規及臺中

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核定之營建工地逕

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辦理並確實執

行，以維護陸地工程之水土保持及排

水設施，減少暴雨將區內泥沙及泥水

直接沖刷入鄰近海域水體。 

2 若施工場所設置活動式廁所，將委由合

法業者定期抽取污水及污泥，或設置套

裝污水處理設備以處理人員之生活污

水，處理至符合放流水標準後始予放

流。 

施工區廠商設置活動式廁所均定期維

護清潔，並委託合格清除業者定期抽

除，不排放於工區。 


